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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新形势下加强污染物与
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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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阶段,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同时面临着国内环境质量改善、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多重严峻挑战。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应对气候变化职能进行调整, 为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协同控制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 为

保障国务院机构改革红利很好地释放, 本研究在梳理国内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了应对气

候变化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最后提出未来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应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强化污染物与温室

气体协同控制效果的相关对策建议, 以促进国内绿色低碳发展和加快建设全球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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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同时面临着国内环境

质量改善、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多重严峻挑战。 在 201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 应对气候变化职能划入新组

建的生态环境部, 从体制机制层面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

氧化碳的管理职能, 为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协同应对提

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 同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 以及 7 月国务院发布的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计划》 均对污染攻坚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在这种新形势下, 如何秉承协同优化高效原

则, 统筹强化污染物减排与温室气体控制工作已成为生

态环境管理部门的重点关注问题。 为进一步做好职能和

机构调整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 使应对气候变化工

作更好地融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 有必要对国内污染

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现状进行梳理, 分析面临的主

要挑战,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提出缩短机构改革

“阵痛” 期、 强化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效果的对

策建议, 以促进国内绿色低碳发展、 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和建设美丽中国诸项战略目标的实现。

1　 协同控制现状

自 2001 年 IPCC 发布第三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以

来, 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便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

的重点领域之一。 从 “十一五” 以来, 针对污染物与温

室气体协同控制的作用机理、 政策模拟、 效益分析等方

面的科学研究和成果发表日益增多, 国内外相关机构以

重点行业、 典型城市、 重大工程等为案例分别开展了协

同控制方面的分析研究[1-5] 。 同时, 与协同控制相关的

政策法规等也得以推动发展。
1. 1　 协同控制政策法规起步发展

在法律层面, 2015 年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条明确提出 “对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挥

发性有机物、 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

制”; 第七条规定 “公民应当增强大气环境保护意识,
采取低碳、 节俭的生活方式, 自觉履行大气环境保护义

务”; 第四十九条对甲烷排放管理做出了规定, 即 “工

业生产、 垃圾填埋或者其他活动产生的可燃性气体应当

回收利用, 不具备回收利用条件的, 应当进行污染防治

处理”。
在规范性文件方面, 2018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了 “大幅减

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协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目标。 调整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运输结构等主要任

务和措施行动具有显著的协同控制特征。
在标准规范方面, 原环境保护部先后颁布了几个协

同控制方面的标准或技术指南, 如 2008 年针对煤炭开

采活动的甲烷排放制定了 《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

准(暂行)》 (GB
 

21522—2008); 为防范二氧化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活动潜在的环境风险, 2016 年颁布了 《二

氧化碳捕集、 利用与封存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

行)》; 为推动工业领域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管

控工作, 2017 年发布了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污染

物去除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核算技术指南(试行)》; 2016
年 12 月发布、 2020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 《轻型汽车污染

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和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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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布、 2019 年 7 月实施的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

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提出了汽车发动机

进行型式检验时, 须增加标准循环稳态工况和瞬态工况

条件下二氧化碳排放的测试。 此外, 为开展绿色低碳认

证的需要, 在 “十二五” 期间, 原环境保护部陆续发布

了 12 项环境标志低碳产品标准(主要涉及家用电动洗衣

机、 照明光源、 水泥等产品)。
1. 2　 协同控制实践在探索推进

在统计核算方面, 在 “十二五” 环境统计指标体系

中增加了温室气体核算相关统计指标, 核算了基于环境

统计报表的全国水泥、 火电和钢铁三个重点行业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
在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方面, 依托内蒙古呼伦贝尔、

山东长岛、 青海门源 3 个温室气体区域背景监测站, 以

及我国内地 31 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建立

的温室气体源区监测站, 形成了二氧化碳、 甲烷和氧化

亚氮三类温室气体实时上传小时均值的自动在线监测网

络系统。 此外, 针对火电、 水泥、 硝酸等重点行业也开

展了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试点。
在城市协同控制层面, 将 “年均 PM2. 5 浓度下降”

纳入低碳试点工作绩效评估体系, 对全国第一批、 第二

批的 42 个试点进行系统评估; 依托低碳城市试点, 积

极推进深圳、 济南等城市开展空气质量达标和碳排放达

峰 “双达标” 工作。
1. 3　 协同控制效果不容小觑

我国现阶段采取的许多节能减排政策与行动, 在实

践中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协同减排效果。 有研究表明,
“十一五” 期间, 通过节能和污染物结构减排等措施,
累计实现约 15 亿吨二氧化碳、 470 万吨二氧化硫和 430
万吨氮氧化物的协同减排[6] 。 针对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 的相关评估研究结果显示: 2013—2017 年期间,
电力、 钢铁、 水泥、 平板玻璃、 焦炭等行业分别淘汰及

压减产能 1423 万千瓦、 53234 万吨、 26891 万吨、 16903
万重量箱和 8655 万吨, 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 367
亿吨[7] 。

2　 面临的主要机遇和挑战

实施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面临诸多机遇: 一

是国家对污染防治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协

同控制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职能

纳入生态环境部, 为温室气体管控更好地纳入污染防控

体系提供了坚强的体制机制保障; 三是新时期国家针对

改革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实施生态环境统一监管的

新要求为推进协同控制提供了新动能[8] ; 四是二者的具

体措施和工作抓手存在较大一致性, 如优化能源结构、
节能提高能效等。

不过, 如何有效利用生态环境部在法规标准、 监

测、 统计、 监管、 执法、 宣教、 环评等方面的管理优

势, 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尽快融入生态环境保护主战

场并非易事, 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仍面临诸多

挑战。
2. 1　 温室气体的属性亟待明确

现有环境管理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主要是针对污染风

险防范、 污染物排放治理而构建, 其管控对象为二氧化

硫、 氮氧化物、 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等常规污染物,
并未包括温室气体中的二氧化碳、 氧化亚氮和六氟化硫

等气体。 因此, 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 制度和政策

很难直接用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 若认定温室气体

为污染物, 那么将温室气体同常规污染物纳入统一的监

管制度没有障碍; 若坚持 “温室气体不是污染物” 的属

性判断, 那么根据相关生态环境法律法规, 将温室气体

管控直接纳入现行污染防治政策和制度体系则存在一定

问题。
2. 2　 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基础薄弱

自 200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建设以

来, 有关部门机构在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中做了

大量努力, 但迄今尚未出台任何形式的应对气候变化的

法律法规, 且根据 2018 年 9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外公布的未来五年立法规划, 气候变化立法也没有包

含在三类 116 件立法项目中。 目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

专项法律法规缺失, 且现有的多为效力较低的规范性文

件和部门规章, 控制温室气体的重大制度、 法律责任等

缺乏法律支撑, 不利于相关政策的实施, 并在一定程度

上也制约着协同控制工作的开展。
2. 3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综合协调职能弱化

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重点是控制能源领域的二

氧化碳排放, 以往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与能源结构调

整、 节能、 能效管理等政策措施具有较多协同, 而此次

机构改革将会导致能源领域方面工作推进由原先部内协

调变为部际协调, 协调管理难度增大。 短期内可能会影

响 《 “十三五” 控制温室气体工作方案》 的部门分工落

实成效[8] , 长期来看, 承担议事协调职能的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和节能减排领导小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若未

进行实质性改革, 优化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将有可能弱

化能源领域的温室气体控制力度。
2. 4　 现有制度衔接存在较大难度

现有环境质量管理体系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管理

目标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 逐步淡化之前的总量控制

制度; 二是管理体系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核心, 其他制度

都将逐步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协调, 且相关制度所需要

的环境管理数据都会从排污许可制度中获取。 而碳排放

交易作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工作, 目前覆盖的行

业范围也是以固定排放源为主,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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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V 制度建设与排污许可、 环境统计、 环境监测、 评

价考核、 环境执法等业务工作交集颇多, 理论上可为协

同监管提供诸多选择。 不过, 由于碳交易与排污许可制

度的制度架构、 监管思路、 核算方法、 测量报告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 可直接实现统一管理的环节有限, 两项

制度的协同推进亟须机制创新、 科学评估。
2. 5　 地方推进协同控制工作动能不足

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最终需要地方政府担负

主体责任。 不过, 现阶段地方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污染防

治压力较大, 温室气体管控意识不强、 能力不足、 人力

财力配备有限, 推进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难免会

力不从心, “木桶效应” 凸显, 短板亟待补齐。

3　 未来加强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对策

建议

　 　 针对加强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 建议以优化高效为目标导向, 坚持分类施策、 务

实重行、 渐次推进的工作思路, 具体建议如下:
3. 1　 摒弃零和博弈思维, 搁置温室气体属性争议

目前, 关于温室气体是否为污染物的属性判断仍存

在一定争议, 现实情况下建议暂时搁置关于温室气体是

否为污染物的讨论, 以提高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效率为出

发点, 以务实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为目标指引。
3. 2　 加快机制创新, 健全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决策机制

以适应新形势要求

在应对气候变化决策部署环节, 建议深入践行污染

物与温室气体协同减排的战略思维。 对 “二合一” 的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构成、 成员职

责分工以及议事决策机制应择机调整, 强化应对气候变

化主管部门综合协调职能, 充实调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领导小组下设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增补熟

悉气候变化领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专家。
3. 3　 借力污染防治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 确保能源领

域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不放松要求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打赢蓝天保卫战, 生态环

境部通过建立有效的跨部门协作机制、 良好的工作机

制、 详细的实施方案、 高效的保障机制, 加上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 能源结构改善、 运输结构优化等重要举措均

可以实现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 因此建议在实践

中, 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和污染防治攻坚重任的业务部门

要强化合作, 务实推进能源领域协同减排工作。 同时,
为平衡能源活动二氧化碳减排压力, 应加强甲烷等非二

氧化碳类温室气体管控, 特别是煤矿开发、 油气开发以

及废弃物处置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管控, 研究制定非二

氧化碳类温室气体总量控制方案, 分阶段明确非二氧化

碳类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监管范围。

3. 4　 协同推进碳交易与排污许可制度建设

固定源 “一证式” 管理是整合排污许可和碳排放

权交易的最佳手段, 可实现总量控制、 测量报告核查体

系、 监督监管的有机结合。 建议加强相关制度研究, 探

讨将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统一纳入排污许可的 “一证式”
管理, 实现排污许可、 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的有机融合。 结合温室气体排放基础数据管理需求, 完

善环境统计核算体系, 增加企业碳排放核算所需基础数

据指标, 促进协同控制数据共享体系建设。 推动排污许

可和碳交易数据支撑平台的信息整合, 加快数据监测核

证工作的有机融合, 强化环境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和市场

监管效率。
3. 5　 以移动源为切入点, 循序推进污染物与温室气体

协同控制标准体系建设

针对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

国第六阶段)》 有关二氧化碳和甲烷相关内容进行研

究, 适时将其变为强制性要求。 该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

放限值标准中提出 “有关二氧化碳排放的要求将适时发

布”, 二氧化碳排放和油耗已被列入型式检验项目。 在

发动机标准循环排放限值中, 瞬态工况(WHTC)下甲烷

指标已经被纳入, 同时明确提出, “在同一次发动机标

准循环测试时, 应同时测定发动机的二氧化碳排放和燃

油消耗量, 并同时记录测量结果”。 这些为二氧化碳和

甲烷的强制管控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建议以移动

源管控和重型车污染攻坚为突破口, 尽快将有关二氧化

碳和甲烷排放的限值要求适时发布并作为强制执行

要求。
3. 6

 

加强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建设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目前存在 “上热中温下凉” 的

境况, 地方层面是气候变化工作的短板, 特别是气候变

化职能归入生态环境部门时间不长,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能力更是欠缺。 温室气体和污染物协

同控制是地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抓手。 应以地方

机构改革为契机, 协调编制, 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机构

设置,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要加强市、 县生态环境部门

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宣传教育和

培训活动。 同时要上下联动, 加强对地方协同控制工作

的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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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8 页)
学科十: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
该学科围绕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 从制度、 理论、 实践等多层次开展研究, 形成财政、 税费与价格、 绿色

信贷、 环境信用、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环保投融资、 生态补偿 7 大领域。 研究提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的总

体思路、 重点方向和任务, 开启绿色金融研究先河, 将赤道原则引入中国, 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 推动环境

污染责任保险发展, 提出环境责任保险事故风险定价方法, 构建企业环境信用制度与评价标准, 促进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制度发展, 提出经济学定量评估及生态环境价值核算方法等学科亮点, 为生态环境部和地方生态环境

部门制定和实施相关环境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服务。 出版 《我国环境经济政策总体设计

与创新研究》 《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研究》 《绿色信贷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 等

数十部专著, 公开发表期刊与报纸文章百余篇, 并实现多项研究成果转化。
学科十一: 环境与贸易投资研究
该学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便作为政研中心重要学科延续至今, 立足环境与贸易投资相互联系, 从规则、

行业、 产品服务等多个角度建立研究方法, 形成自贸和投资协定中环境规则研究、 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自由化

研究、 与贸易相关环境政策经济影响研究、 绿色贸易政策体系研究和贸易投资政策的环境影响研究 5 大领域,
提出 “构建绿色贸易政策体系” 等建议, 创新提出 “资源环境逆差” 等概念、 构建环境 CGE 模型和投入产出

模型、 培养输出大量环境与贸易谈判专家和学者。 出版中英文专著 20 余部, 公开发表文章 100 余篇, 其中 10
余份研究成果获国务院和生态环境部领导肯定性批示。

学科十二: 国际环境政策比较研究
该学科从 1989 年政研中心成立即作为重要学科延续至今, 推动成立了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中美

环境政策联合研究中心。 开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环境政策比较研究, 对我国生态环境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

考; 直接支持中美、 中欧、 中俄、 中加、 中哈、 中日韩、 中国-东盟、 西北太等环境合作机制, 研究前瞻化、
成果丰硕、 影响广泛。 出版中英文专著 10 余部, 公开发表文章百余篇, 几十份研究成果获国务院和生态环境

部领导肯定性批示。 其中研究形成的 《中哈跨界河流水环境问题及对策建议》 《美国船舶大气污染控制经验及

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 “州周转基金” 对我国水环境保护投资的启示》 等 20 余份专报获生态环境部领导肯定

性批示, 有些上报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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